
幼儿园虐童现象何以屡禁不止？

这当然首先与幼儿自身固有的“幼弱、

稚嫩”特性相关。因为囿于身心发育特

点，幼儿在教师面前，事实上都是非常

孤弱和“好欺负”的。

当然，除了幼儿本身的幼弱性，无

疑还有更为复杂的深层次原因。从幼

师角度，“自扇耳光”之类虐童现象，很

大程度上就是我国幼师自身素质普遍

不高的一种折射——“22.4%的教师只

有高中及以下文凭”。当然，幼师素质

之所以普遍不高，又与目前幼师的职业

待遇低下密切相关。这样一来，势必会

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进而最终祸及那些

无辜的幼儿。

从教育监管角度来看，对于虐童现

象，相关地方一般都能迅速介入处置，

但这种事后“灭火”的监管方式，其实也

暴露了相关部门在常态化监管方面存

在明显不足和不到位。

更重要的是，尽管幼儿园虐童事件

的危害性和恶劣社会影响均显而易见，

也并不缺乏法律禁令，但囿于相关立法

还不够健全完善，以及执法的不到位，

法律追责惩戒往往并不十分给力。

因此，要想有效改变幼儿园虐童现

象屡禁不止的现状，必须从多个层面着

手、全面治理。特别是要进一步细化完

善相关法律制度，确保所有虐童行为都

必然面临严厉的法律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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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如此羞辱性体罚的孩子长大后，是否也会认为：惩罚与对错无

关，而首先决定于惩罚者与被罚者的相对地位和处境。

高晓松的“晓书馆”开到南京，吸引不少

文艺青年去打卡，一周内的预约都是满的。

尽管其定位是公益图书馆，但在不少读者的

心目中，它属于网红文学场所。最近，一个问

题吸引了大家的关注：网红书店，到底毁掉了

多少人？听起来很吓人，其实，这个灵魂之问

是，你到底是去拍照、打卡、遛娃、买文创、喝

咖啡……还是，去看书的？（11月22日《扬子

晚报》）

所谓网红书店，始于颜值，以其独特的设

计感吸引人们去打卡，还提供各种交流讲座、

互动，以及文创、咖啡等休闲方式，正在引领

人们的文化消费生活潮流，甚至成为文化地

标。一定意义上而言，网红书店越多越好，毕

竟书店越多，社会的“书香味儿”越浓，更有利

于人们享受书籍带来的惬意。

网红书店，到底毁掉了多少人？听起来

很吓人，但也是现实情形的反映。诚如报道，

网红书店里涌动的人潮令环境变得喧闹，人

们在这里消费的不仅仅是书籍。一个简单的

例子，在香港诚品书店，珍珠奶茶的营业额，

是畅销书的70倍。正所谓书店越来越美，人

们的关注点却不在书上了。

正如有媒体所言，网红书店如果仅满足

于游客的打卡关注，那只会像割韭菜一样，一

茬接一茬，谁都不会长久。不仅不利于书店

的持续健康发展，更会影响到真正爱书的

人。所以，网红书店不能背离其“初心”。正

所谓，“不管你设计再怎么震撼、定位再怎么

有噱头，书店终归是看书、买书的地方。”

况且，对于受众来讲，也会有视觉疲劳和

审美疲劳。网红书店追求颜值，可以成为“摆

拍胜地”，但用力过猛也注定会“昙花一现”。

图书界人士也认为，始于颜值，但不能止于颜

值，过度依靠文创产品、餐饮供给、营销策划

的套路，只追求成为一时的“网红”注定难逃

过气的命运。可见，对于书店来讲，更须在

“持久红”上动脑筋。

同样，对于消费者来讲，追求网红书店虽

是自己的自由，但书店的颜值无论有多高，也

别忘了这是读书买书的去处。所以，别把“网

红书店”只当做打卡胜地，仅停留于拍照留念

或转发朋友圈层面，踏实下来认真读几本书，

陶冶情操、提升自己，才不会虚度光阴，也才

对得起这书架上的“精神食粮”。

别把“网红书店”只当做打卡胜地

燕赵观

11月18日，江苏盱眙一幼儿园，4位小朋

友列队站在同学前，在老师注视下，依次自扇

耳光。21日，盱眙县教育局表示：这4名学生

因午休期间影响其他学生休息而被老师体

罚，已责令辞退涉事教师。

从那位老师从容淡定的身体语言来看，

她大概是习以为常这样的教育方法了：一来，

小孩儿力道有限，自扇几个耳光，打不坏他

们；二来，没有撕心裂肺的场面，比打几下手

心板严重不了多少，估计也不会惹怒太多家

长；再有，当着全班排队领罚、自扇耳光，这份

羞耻感，说不定会吓住一些不听话的孩子，让

他们以后再也不敢不听老师的话。一举三

得，可谓是弊小而利多的教育惩罚手段。

在网上，也有网友对媒体的“小题大做”

不以为然，有人留言道：幼儿园的孩子有多

皮，大家没数吗？至于说到体罚的“手段”，更

是引来不少网友回忆。有人称，自己见识或

者领教过各种体罚，这几个耳光不算最凶

的。还有人说，传统教育方法行之有效，许多

人“懂事儿”都是从挨打开始的，不要在家庭

教育和校园教育之间搞“双标”。

显然，随着《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

规和现代教育理念的普及，公众对传统的体

罚特别是幼教中的体罚，越来越持审慎和怀

疑的态度。但另一方面，各级教育仍然被严

重功利化地看待其意义和作用，人们依然习

惯于用棍棒底下出孝子、严师出高徒、不打不

成器等“目标导向”的逻辑，去检验一切教育

方法和教育模式。此时，体罚甚至是家暴，在

一些境况下又变得情有可原了。

盱眙这起体罚事件，恰恰从这个角度提

示我们思考：体罚，或者说教育惩罚，其目的

究竟是什么？我们反对或者支持它的“标准”

（假设除了法律，我们还有一个观念里接受或

认可它的“标准”的话），仅仅在于老师打得狠

不狠，孩子身上伤没伤吗？

让犯错的孩子当众自扇耳光，让其他孩

子围观和群嘲他们。如此侮辱性惩罚，加诸

在不满６岁的小朋友身上，这位老师到底能

教给孩子些什么？是老师权威凌驾一切，绝

不可冒犯、不可违背？还是从小就给他们烙

印一个观念——羞辱人，是最简单最有效地

迫使他人顺从的“好办法”？

在这个事件中接受羞辱性体罚的孩子，

长大后是否也会认为：惩罚与对错无关，而首

先决定于惩罚者与被罚者的相对地位和处

境。在一个无力保护自己的处境下，你只能

乖乖挨打甚至自扇耳光；如果像老师一样“强

大”，那么甚至不必亲自动手，你可以让弱小

者自我折磨。

把教育惩罚权还给老师，是当下呼声较

高的观点。但是，惩罚的目的决不是制造人

格尊严上的高低优劣。从这个意义上讲，教

育的第一课应有关于“尊重”的内容，这不仅

是孩子们的第一课，也是教育者的第一课。

教育第一课，能不能从尊重学起
燕都融媒体评论员 刘采萍

@尐饭团——当了妈妈之后特别能理解

那些家长的心情，自己家的宝宝自己舍不得

动一个手指头。老师太过分了。

@胖胖熊——有的时候孩子不听话我都

忍不住发火，老师也挺不容易的。但不能扇

孩子耳光，可以采取其他合理的管教方式。

@镜像——有关部门已经做出了处理：

通报批评、开除涉事老师等。但我认为这样

的处理方式也还是过于单一、简单，起不到应

有的作用，应该建立一种类似于罚款、积分、

定级、取缔资质等制度规则，提高幼儿园管理

者及老师的违规违法成本。

@博文——这种问题，不应该只是事后，

应该在源头处理，完善监督和处罚机制。

网友网友评说

相关相关评论

教育部11月22日发布《中小学教师实施

教育惩戒规则（征求意见稿）》。《规则》提出，

教师在课堂教学、日常管理中，根据学生违规

违纪情形，可采取点名批评、适当增加运动要

求、不超过一节课堂教学时间的教室内站立

或者面壁反省等方式当场进行教育惩戒。（本

报今日7版）

随着《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

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首次明确提出教师惩

戒权，社会各界对于赋予教师惩戒权已经趋

于达成普遍共识，而讨论的焦点也转为怎样

赋予教师惩戒权。

教育部在最新发布的《中小学教师实施

教育惩戒规则（征求意见稿）》中，根据学生违

规违纪情况，将教育惩戒权分为了一般惩戒、

较重惩戒、严重惩戒三类，在每一个层次的惩

戒目录下又分别列出了几种具体的惩戒子目

录。同时，还针对教师惩戒权拉出了“黑名

单”。比如，禁止以击打、刺扎等方式，直接造

成身体痛苦的体罚行为；禁止超过正常限度

的罚站、反复抄写，强制做不适的动作或者姿

势等间接伤害身体、心理的变相体罚行为；禁

止辱骂或以带有歧视、侮辱的言行贬损等侵

犯学生人格尊严的行为……等等。

“征求意见稿”规定得非常详细，给出了

具体的惩戒手段、强制措施和禁限范围，可操

作性很强。显然，这样的“细则”才符合教师

的需求，才符合设立教师惩戒权的初衷，才符

合教育规律。

教师惩戒权关乎教师的责任，关乎学生

的权益，关乎教育的质量。明确教师惩戒权

的“白名单”和“黑名单”，有助于教师抛却顾

虑，增强依规惩戒、依规教育管理的信心和决

心，营造一种敢管学生、会管学生、能管学生

的良好氛围；有助于教师对症下药，合理拿捏

把握惩戒尺度，规范惩戒行为，精准选择惩戒

措施；有助于保护学生的身心健康，让家长对

教学管理更加理解和支持。教师惩戒权规定

越细，教育惩戒的效果就越好。

教师惩戒权，规定越细效果越好

幼儿园虐童现象
何以屡禁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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